[bookmark: _Toc86778348]班戈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分类
	环境要素管控情况
	单元特点
	管控类别
	管控要求

	ZH54062710001
	西藏色林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优先保护单元
	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环境色林错-班戈县-优先保护区、水环境色林错-班戈县-优先保护区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2017年修订）》《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修筑设施审批管理暂行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涉及自然保护区开发建设活动监督管理的通知》《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范围及功能分区优化调整前期有关工作的函》《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办法》等。
[bookmark: _GoBack]2.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国家法定保护地需严格落实国家及自治区法律法规，法律禁止的人为活动一律禁止布设，法律未明确禁止的以水环境、水资源、水生态为重点的开发项目，需充分论证，谨慎布局。法定保护地以外的区域，禁止可能污染水质、破坏目标水体水生态环境的开发活动，严格控制大规模高强度工矿、城镇开发，因地制宜发展资源环境可承载的适宜产业。
3.禁止新建、改扩建排放大气污染物的工业企业。因科学研究、教学科研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缓冲区活动的，应向主管部门申请并获得批准。区内现有不符合布局要求的，限期退出或关停。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各县区后续城镇生产、生活活动，不得占用优先保护区。

	ZH54062710002
	西藏纳木错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
	优先保护单元
	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
	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水环境纳木错-班戈县-优先保护区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2017年修订）》《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修筑设施审批管理暂行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涉及自然保护区开发建设活动监督管理的通知》《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范围及功能分区优化调整前期有关工作的函》《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办法》等。
2.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国家法定保护地需严格落实国家及自治区法律法规，法律禁止的人为活动一律禁止布设，法律未明确禁止的以水环境、水资源、水生态为重点的开发项目，需充分论证，谨慎布局。法定保护地以外的区域，禁止可能污染水质、破坏目标水体水生态环境的开发活动，严格控制大规模高强度工矿、城镇开发，因地制宜发展资源环境可承载的适宜产业。
3.禁止新建、改扩建排放大气污染物的工业企业。因科学研究、教学科研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缓冲区活动的，应向主管部门申请并获得批准。区内现有不符合布局要求的，限期退出或关停。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各县区后续城镇生产、生活活动，不得占用优先保护区。

	ZH54062710003
	西藏班戈江龙玛曲国家级湿地自然公园
	优先保护单元
	生态保护红线、水源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
	国家级湿地自然公园、水源保护区、水环境江龙玛曲河-班戈县-优先保护区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修正）》《西藏自治区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等条例。
2.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2017年修订）》等，不得在西藏班戈江龙玛曲国家级湿地自然公园开展《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林湿规〔2022〕3号）中规定禁止行为。
3.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国家法定保护地需严格落实国家及自治区法律法规，法律禁止的人为活动一律禁止布设，法律未明确禁止的以水环境、水资源、水生态为重点的开发项目，需充分论证，谨慎布局。法定保护地以外的区域，禁止可能污染水质、破坏目标水体水生态环境的开发活动，严格控制大规模高强度工矿、城镇开发，因地制宜发展资源环境可承载的适宜产业。
4.禁止新建、改扩建排放大气污染物的工业企业。因科学研究、教学科研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缓冲区活动的，应向主管部门申请并获得批准。区内现有不符合布局要求的，限期退出或关停。对已造成的污染或损害，应限期治理。各县区后续城镇生产、生活活动，不得占用优先保护区。

	ZH54062710004
	班戈县生物多样性维护区
	优先保护单元
	生态保护红线
	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区
	空间布局约束
	生态保护红线内的生态功能区严格按照《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办法（试行）》、《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要求管理。

	ZH54062710005
	班戈县重要湿地
	优先保护单元
	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空间布局约束
	生态保护红线内的生态功能区严格按照《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办法（试行）》、《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要求管理。
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2017年修订）》等相关管理要求。

	ZH54062710006
	班戈县生物多样性重要区
	优先保护单元
	一般生态空间
	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区
	空间布局约束
	红线之外的区域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格按照《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办法（试行）》等相关要求管理。在进行各类建设开发活动前，应加强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评估，任何开发建设活动不得破坏珍稀野生动植物的重要栖息地，不得阻隔野生动物的迁徙道路。
允许开展小康村、民生及基础设施、边防设施等工程的建设，在建设时应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减少对周边的生态影响。
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国家法定保护地需严格落实国家及自治区法律法规，法律禁止的人为活动一律禁止，法律未明确禁止的以水环境、水资源、水生态为重点的开发项目，需充分论证，谨慎布局。法定保护地以外的区域，禁止可能污染水质、破坏目标水体水生态环境的开发活动，严格控制大规模高强度工矿、城镇开发，因地制宜发展资源环境可承载的适宜产业。

	ZH54062710007
	班戈县水环境优 先保护区
	优先保护单元
	水环境优先保护分区
	水环境纳木错-班戈县-优先保护区、水环境色林错-班戈县-优先保护区、水环境江龙玛曲河-班戈县-优先保护区
	空间布局约束
	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国家法定保护地需严格落实国家及自治区法律法规，法律禁止的人为活动一律禁止，法律未明确禁止的以水环境、水资源、水生态为重点的开发项目，需充分论证，谨慎布局。法定保护地以外的区域，禁止可能污染水质、破坏目标水体水生态环境的开发活动，严格控制大规模高强度工矿、城镇开发，因地制宜发展资源环境可承载的适宜产业。

	
	
	
	
	
	污染物排放管控
	加强对纳入《水质较好湖泊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2013-2020年）》的蓬错、仁错约玛和班戈错的保护与污染防治，确保水质不变差。

	ZH54062720001
	班戈县城镇开发边界
	重点管控单元
	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
	城镇空间
	空间布局约束
	1.推进新型城镇化，科学规划城镇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穿城镇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的全过程。
2.加强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科学划定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并严格依法依规管理，确保饮水安全。
3.禁止在商住、学校、医疗、养老机构、人口密集区和公共服务设施等周边新建高污染、高排放行业企业。
4.实行“详细规划+规划许可”的管制方式，按照城镇集中建设区用途区分类管理，城市各类建设项目原则上均应在集中建设区内进行布局和建设。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强化建筑、道路、施工和裸露地等抑尘措施和强化移动源污染防治，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建筑施工地全面落实“6个100%”控尘措施。
2.统筹考虑城镇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安全、水文化和岸线等多方面的有机联系，保障水环境质量和流域健康。
3.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加快建设城镇和各类园区、医院等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强化运营管理，规范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和排放口设置，提高固体废物、医疗废物、危险废物的处置能力，逐步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建立健全城乡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

	
	
	
	
	
	环境风险防控
	1.存在环境风险隐患的企业，开展环境风险排查，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做好应急准备，并定期进行演练。
2.紧邻居住、科教、医院等环境敏感点的工业用地，禁止新建环境风险潜势等级高建设的项目。

	
	
	
	
	
	资源开发效率
	[bookmark: _Hlk58943654]改善能源结构，推广使用水能、风能、地热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严控煤、薪柴使用量。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全面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强化节水措施，努力提高水资源开发利用效率与效益。

	ZH54062720002
	班戈县矿产资源储备区
	重点管控单元
	/
	主要开采硼矿、多金属矿、铬铁矿
	空间布局约束
	1.加大矿产资源的整合力度，促进优势矿产资源的开发。探矿权每次延续时应根据工作情况集中找矿靶区，缩小勘查面积，原则上不得扩大勘查面积。
2. 禁止开采汞、砂金、砂铁、泥炭和可耕用粘土等矿产，坚守环境保护红线。
3. 处理好矿产资源勘查与生态保护的关系，新投放探矿权必须符合勘查规划分区和探矿权设置区划要求。对于已经设置探矿权但不符合勘查规划分区要求的勘查项目，应结合项目所在地区实际，在保护探矿权人合法权益前提下，依法有序退出。
4.各类矿山必须按照国家产业政策，严格实施规划准入管理，严格实施矿山最低开采规模准入标准，矿山开采规模必须与资源储量规模相适应。严格执行会审制度，对不符合管理功能分区、空间管制要求的一律不得新设采矿权，同时必须满足土地复垦、水土保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绿色矿山等相关要求。
5.探矿权人、采矿权人要采用先进适用的工艺、设备和产品，选择环保、安全的勘探、开采技术和方法，避免或者减少对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禁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工艺、设备和产品。在生态环境敏感区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应当符合相关管控要求，采取避让、减缓和及时修复重建等保护措施，防止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6.新建矿山应当严格按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管理。生产矿山应当实施绿色化升级改造，加强尾矿库运行管理，防范和化解环境和安全风险。
7.强化政府和主管部门监督检查职责，切实推进矿山生态治理修复工作。明确矿山企业生态修复主体责任，加强矿山生态修复全程监管，做到矿山生态修复全过程监控。引导矿山企业积极落实“边生产、边修复”责任。因政策性原因需关闭矿山的，应及时办理采矿许可证注销手续，所在地市、县人民政府应明确矿山生态保护修复责任主体及治理时限。鼓励有条件地区探索利用市场化方式开展矿山生态修复，促进生态修复多形式多途径开展。

	
	
	
	
	
	污染物排放管控
	/

	
	
	
	
	
	环境风险防控
	/

	
	
	
	
	
	资源开发效率
	/

	ZH54062730001
	班戈县一般管控区
	一般管控单元
	/
	/
	空间布局约束
	以人口集聚区为重点，补齐环保基础设施，因地制宜建设污水收集处理设施，推广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从源头减少处理处置量；加快生活垃圾收集处理设施建设、改造，建设、完善“三防”设施，避免污染区域地下水。

	
	
	
	
	
	污染物排放管控
	1.禁止向农用地排放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污水、污泥，以及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清淤底泥、尾矿、矿渣等；加强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稳定化、无害化或资源化处理，禁止污泥进入耕地。强化农业生产化肥农药施用管控，推广高效施肥技术、灌溉技术等，提高化肥利用率，减少农业种植源污染。
2.禁养区外新建、改建和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配套建设粪便污水贮存、处理、利用设施。严格执行《关于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农科教发〔2015〕1号），全面做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
3.以粪污资源化利用能力确定新建养殖场养殖规模，严控畜禽养殖粪污。
4.加强对纳入《水质较好湖泊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2013-2020年）》的巴木错的保护与污染防治，确保水质不变差。



